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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黄浦江防汛墙保护办法

(1996 年 3 月 2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25 号发布 根据

1997 年 12 月 1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3 号修正 根据 2010

年 12 月 2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2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民政

府关于修改〈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〉等 148 件市政府规

章的决定》修正并重新发布）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了加强本市黄浦江防汛墙的保护管理，保障防汛安全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》和《上海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法〉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定义）

本办法所称黄浦江防汛墙，是指在本市市区范围内的黄浦江

沿岸建设的、具有挡洪防潮能力的城市堤防设施，包括护坡、桩

基、墙身、底板、承台及抢险通道等。

第三条（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）

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，是指黄浦江干流浦西吴淞口至西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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泾、浦东吴淞口至闸港和支流各河口至第一座水闸之间的防汛墙

及其墙体外缘水域侧 5 米、陆域侧 10 米范围内的全部区域。

第四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办法适用于在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养护、管理

工作及其他有关活动。

第五条（主管与协管机关）

上海市水务局（以下简称市水务局）主管本市黄浦江防汛墙

的保护管理工作。

市水务局所属的上海市堤防（泵闸）设施管理处（以下简称

市堤防处）负责黄浦江防汛墙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。

本市规划、港务、海监、航道、公安、财政等部门应当协同

防汛墙管理部门做好黄浦江防汛墙的保护管理工作。

各区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所辖范围内黄浦江防汛墙保护管理

的组织落实工作。

第六条（养护责任）

市水务局负责黄浦江防汛墙养护的规划、组织、指导、协调、

督促工作。市堤防处负责黄浦江防汛墙养护的具体组织、指导、

督促工作。

黄浦江防汛墙的养护责任，按下列规定分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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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沿江专用岸段的防汛墙，由所在单位负责；

（二）外滩地区等重要公用岸段的防汛墙，由市堤防处负责；

（三）市政公用岸段的防汛墙，由市堤防处负责；

（四）其他公用岸段的防汛墙，由所在区的防汛墙管理部门

负责。

沿江专用岸段的防汛墙，由市堤防处与养护责任单位落实养

护责任。

第七条（养护责任变更登记）

沿江专用岸段防汛墙的养护责任单位发生变更时，原养护责

任单位应当在变更前持与养护责任接受单位签订的养护责任变

更协议，到市堤防处申请办理养护责任变更登记手续。养护责任

的转移，以养护责任变更登记手续办结时为准。

市堤防处对沿江专用岸段防汛墙养护责任变更登记的申请，

应当及时办理，并同时与养护责任接受单位明确、落实养护责任。

第八条（养护技术规定和标准）

市水务局应当根据国家及本市的有关规定，制订黄浦江防汛

墙维修养护技术规定和标准。

第九条（养护责任要求）

黄浦江防汛墙的养护必须按照本市防汛墙保护管理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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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进行。养护责任单位应当落实专人负责日常维护，定期检查，

及时维修，按期完成；对各种危害防汛墙安全的行为加以制止；

发现防汛墙损坏时，立即向防汛墙管理部门报告，并采取临时应

急措施。

第十条（维修养护监督）

市堤防处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黄浦江防汛墙设施和维

修养护情况进行检查，督促有关养护责任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完

成维修养护任务，并严格按标准验收。

在汛期到来之前，市水务局应当对黄浦江防汛墙设施做好全

面检查工作，督促养护责任单位落实有关渡汛措施。接到黄浦江

防汛墙设施损坏或者有关险情的报告时，防汛墙管理部门应当立

即责令有关养护责任单位修复，必要时应当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到

现场督促修复，并给予技术指导。

第十一条（禁止行为）

在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内，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船舶、竹排、木排等水上运输工具在行驶中碰撞防汛

墙；

（二）在 5 米抢险通道内行驶 2 吨以上车辆；

（三）改变防汛墙主体结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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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带缆泊船或者进行装卸作业；

（五）打桩、爆破；

（六）危害防汛墙安全的其他行为。

在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外的附近地区从事施工或者作业，

不得危害防汛墙的安全。

第十二条（限制行为）

在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内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下列行

为，必须事先经市水务局同意：

（一）堆放货物，安装大型设备；

（二）搭建各类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他设施；

（三）取土、开挖、敷设各类地下管线；

（四）疏浚河道；

（五）从事可能影响防汛墙安全的其他行为。

第十三条（墙体凿洞开缺行为的限制）

确因建设工程需要，必须在黄浦江防汛墙上凿洞、开缺的，

应当事先报请市水务局同意。市水务局应当在受理后的 15 日内

给予书面答复。

第十四条（抢险应急工程经费）

黄浦江防汛墙抢险应急工程经费，应当先从市防汛抢险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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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中垫支，事后按规定处理。

第十五条（经费申报程序）

黄浦江防汛墙维修养护经费按下列程序申报办理：

在每年 10 月前，各单位应当将下一年维修养护计划报市堤

防处，由市堤防处综合平衡并编制年度工程计划和用款计划，经

市水务局和市财政局共同审核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，由市、区

财政部门按专项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拨款并监督使用。

第十六条（防汛墙设施的综合利用）

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综合利用黄浦江防汛墙设施时，必须保证

防汛墙功能的正常发挥，并承担相应的养护责任。

第十七条（处罚规定）

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，由市水务局、市水务行政执法总队责

令其停止侵害、恢复原状，并按《上海市防汛条例》、《上海市河

道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
对下列违反本办法的行为，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在 5 米抢险通道内行驶 2 吨以上车辆的，处以 100

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黄浦江防汛墙养护责任单位发现防汛墙损坏不立即报

告并按期修复，黄浦江防汛墙养护责任单位发生变更不按规定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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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养护责任变更登记手续的，处以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。

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

市水务局可以委托市水务行政执法总队或者区防汛墙管理

机构实施行政处罚。

第十八条（处罚程序）

黄浦江防汛墙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，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。收缴罚没款，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财物收

据。

罚没收入按规定上缴国库。

第十九条（赔偿责任）

违反本办法规定，造成黄浦江防汛墙损坏的，应当依法承担

赔偿责任。

第二十条（复议与诉讼）

当事人对防汛墙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可以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的规定，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，不提起诉讼，又不履行具

体行政行为的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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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（执法者违法行为的追究）

防汛墙管理执法人员应当遵纪守法，秉公执法。对玩忽职守、

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索贿受贿、枉法执行者，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未构成犯罪的，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二十二条（应用解释部门）

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，由市水务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办法自 199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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